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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5 次系務會議紀錄 

壹、 時     間：112 年 12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6 點 30 分 

貳、 地     點：AS104 會議室 

參、 主     席：沈朋志主任             紀錄：陳妍妙 

肆、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 席 報 告： 

一、 11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網路報名時間，自 112 年 12 月 11 日（星期一）

09:00 起至 113 年 1 月 22 日（星期一）16:30 止【考生報名表件資料郵寄

本校研究所招生委員會截止日期：113 年 1 月 23 日（星期二）止，以寄

出郵戳為憑】。 

二、 主計室通知：為如期編製本校 112 年度校務基金決算，預計於 12 月 20 日

關閉「會計作業網路請購系統」，終止各項經費動支；俟新年度開始，始

開放 113 年度經費請購。凡屬於本年度之支出（發票、收據及印領清冊等

為 112 年度），請儘速完成請購程序，並於 12 月 27 日前送主計室核銷完

畢。請各單位務必轉知所屬同仁，切實依照「112 會計年度結束經費報支

注意事項」，辦理收支事項之清理。 

三、 有關技高端要邀請本系教師至技高端分享推甄資料準備方向 

學校名稱 負責教師 

龍潭高中畜保科 陳栢元老師 

曾文農工畜保科  

北門農工畜保科  

旗山農工畜保科 余祺老師 

北港農工畜保科 楊國泰老師 

苗栗農工畜保科 陳志銘老師 

佳冬高農畜保科 余祺老師 

四、 四動畜四 A112-2 校外實習確認繳回情形一覽表如下： 

研究室老師 學生簽名確認繳回情形 

余祺  

吳錫勳 已繳回系辦公室 

李妍樺  

沈朋志 已繳回系辦公室 



第 2 頁，共 25 頁 

研究室老師 學生簽名確認繳回情形 

姜中鳳  

陳志銘 已繳回系辦公室 

彭劭于 已繳回系辦公室 

楊國泰 已繳回系辦公室 

鄭富元  

主席補充說明：確認表無需繳回系辦，由陳志銘老師（大四導師）負責，

若尚未找到實習場所的同學，請研究室老師輔導學生找尋合適實習場所，

以利校外實習合約書簽約事宜。 

陸、 報告案： 

一、 各委員報告案： 

（一） 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姜中鳳教師）：無。 

（二）國際事務委員（姜中鳳教師與李妍樺教師）：會議訂於下週三召開。 

（三）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彭劭于教師）：若有老師需進行同步或非同步線

上教學，要依照規定程序申請。 

（四）資訊系統管理委員（彭劭于教師）：無。 

（五） 推廣教授（沈朋志教師）：如期完成，有關明年度推派教師會再尋問後，

若需要推派系上老師擔任，則會在徵尋老師的意願。 

（六）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陳志銘教師）：環安衛相關需要注意

事項，將於兩週內將表單傳給全系老師。 

主席指示：因系上查核時間訂明年一月，請儘快於二週內將注意事項

完成影印分送給全系教師。有關滅火器部份，法規規定 20 公尺需擺放

滅火器，建議每間研究室內都購置一個滅火器，尤其是有放置鍋爐設

備的研究室必需放置滅火器。 

（七）圖書管理委員會委員（李妍樺教師）：學校有在調查明年欲購買書籍清

單，己有寄送學校建議購買書單至全系教師電子信箱內，未列在書單

內也可提出，並於下週三將建議購買書單回傳至圖書館。 

（八）院課程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無。 

（九）系學會指導老師（楊國泰教師與李妍樺教師）：無。 

（十）職涯導師（陳志銘教師與姜中鳳教師）：2024 校園徵才活動請各系推薦

優良合作廠商，若有推薦廠商名單，請老師提供，會統一將名單彙整

後，擲交職發處辦理後續事宜（姜中鳳老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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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請老師多提供名單，尤其跟業界聯繫較密切的老師。 

（十一） 教師會聯絡人（陳志銘教師）：無。 

（十二） 系教官（蘇文男教官）：如附件一。 

柒、 上次會議討論及決議：  

會議提案 決 議 執行情形 

提案一 

有關 112 年度本系「108 學

年度高教評鑑中心委辦系

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

可「自我改善計畫及執行情

形」案，請討論。 

 

照案通過。 

 

照案執行。 

提案二 

有關本系牧場實務實習上

課執行案，請討論。 

 

請負責各種動物飼養管理教師收集實習

學生意見後，再討論牧場實務實習實施

辦法修正事宜。 

 

照案執行。 

提案三 

本系是否同意招收 112 學

年度碩士生轉系名額案，請

討論。 

 

同意招收碩士生轉系，「應繳交資料、審

查方式與其他規定」之內容比照 111 學

年度審查規定，提送教務處核備。 

 

照案執行。 

捌、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112-2 本系重要會議預定召開日期案，請討論。 

說明： 

一、 除有要事需召開臨時會議或與本校原訂重要會議撞期外，系務會議原則

訂於每月第 3 個星期一班會時間（第 7-8 節）召開。 

二、 檢附本校 112-2 行事曆（如附件二） 

擬辦：112-2 本系教師相關重要會議預定日期如下： 

日期 週次 會議名稱 出（列）席人員 

113/02/19（一） 1 正式上課 

系務會議（2 月份） 

系課程委員會（預定） 

 

（A） 

全系教師與學生代表 

113/02/26（一） 2 期初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113/03/02（六） 2 全校碩士班(面試)招生考試 參與對象：本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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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週次 會議名稱 出（列）席人員 

113/03/18（一） 4 系務會議（3 月份） （A） 

113/04/11（四） 8 校課程委員會  

113/04/15（一） 9 系務會議（4 月份） （A） 

113/04/25（四） 10 教務會議 系主任 

113/05/18（六） 13 高中申請入學面試考試 參與對象：本系教

師、系學會 

113/05/20（一） 14 系務會議（5 月份） 

系輔導會議（預定） 
（A） 

113/06/03（一） 16 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代表 

113/06/03（一） 16 期末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113/06/13（四） 17 校園安全暨交通安全委員會議 系主任 

113/06/15（六） 17 畢業典禮  

113/06/17（一） 18 系務會議（6 月份） （A） 

113/06/22（六） 18 四技甄選甄試考試 參與對象：本系教

師、系學會 

113/06/24（一） 19 職涯發展委員會(暫定) 職涯導師 

113/06/25（二） 19 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暫定) 系主任 

（A）：全系老師、教官、班代（大學部與研究所）與學會會長 

決議： 

一、 系務會議（2 月份）原訂 113/2/19，改為 113/2/17 召開，修正如下： 

日期 週次 會議名稱 出（列）席人員 

113/02/17（六） 1 正式上課 

系務會議（2 月份） 

系課程委員會（預定） 

 

（A） 

全系教師與學生代表 

113/02/26（一） 2 期初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113/03/02（六） 2 全校碩士班(面試)招生考試 參與對象：本系教師 

113/03/18（一） 4 系務會議（3 月份） （A） 

113/04/11（四） 8 校課程委員會  

113/04/15（一） 9 系務會議（4 月份） （A） 

113/04/25（四） 10 教務會議 系主任 

113/05/18（六） 13 高中申請入學面試考試 參與對象：本系教

師、系學會 

113/05/20（一） 14 系務會議（5 月份） 

系輔導會議（預定） 
（A） 

113/06/03（一） 16 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代表 

113/06/03（一） 16 期末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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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週次 會議名稱 出（列）席人員 

113/06/13（四） 17 校園安全暨交通安全委員會議 系主任 

113/06/15（六） 17 畢業典禮  

113/06/17（一） 18 系務會議（6 月份） （A） 

113/06/22（六） 18 四技甄選甄試考試 參與對象：本系教

師、系學會 

113/06/24（一） 19 職涯發展委員會(暫定) 職涯導師 

113/06/25（二） 19 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暫定) 系主任 

二、 餘照案通過。 

 

 

玖、 臨時動議 

壹拾、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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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2 年 12 月份系務會議 
壹.【反霸淩宣導】 

反霸淩有關學校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應注意事項: 

一、學校應加強教職員工生就校園霸凌防制權利、義務之認知；學校教職員工生

於進行校內外教學活動、執行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發揮樂於助人、相互尊

重之品德。 

二、校園霸凌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理。 

三、學校應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勵及教導學生如何理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理

人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道德心、樂於助人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度。 

四、學校應協助學生學習建立自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思考。 

五、學校對被霸凌人及曾有霸凌行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主動

輔導，並就學生學習狀況及在校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行深入了解及關

懷。 

六、教師應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關懷、照顧之品德及同

理心，以消弭校園霸凌行為之產生。 

七、教師應主動關懷學生，若知悉有疑似霸凌事件，應立即通報校安中心。 

 

貳.【交通安全宣導】 

屏科大新生「校內自撞」傷重亡！緊抓義消手後悔「不該騎那麼快」：我會不會

死掉？ 

屏東科技大學 17 日發生一起死亡車禍，一名機械工程系大一新生在校內騎車不

慎自撞，送醫後搶救一天仍傷重不治。事後傳出，男大生在送醫前仍有意識，向

義消邊哭便道歉稱「我不應該騎那麼快」，更擔心「我會不會就這樣死掉？」令

人難過。 

據悉，17 日下午 1 時許，男大生在校內騎車行經體育館前，因不明原因自撞電

線桿，隨後倒地，當場左膝開放性骨折，臉部、四肢也有擦傷，路過學生緊張報

案，但男大生嚴重內出血，送醫搶救一天後，仍於 18 日傍晚 5 時左右身亡。 

一名身兼義消的校內學生透露，當時他見男大生自撞卡在電線桿上，立刻上前幫

忙緊急處理，當時男大生還有意識，一邊哭著跟他說「不熟路況的我，不應該騎

那麼快」、「給你們添麻煩了」、「對幫助我的每一個人感到很抱歉」、「真的非常謝

謝你們，也跟你們說聲對不起」；但同時也對自己的情況很緊張，抓著他的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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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肚子好痛，真的好痛」、「我會不會就這樣死掉了？」 

他憂心男大生血氧數值在 94-95 會突然失去呼吸心跳，便鼓勵對方，「你會沒事

的，要堅持下去」，怎料男大生經過搶救仍沒有救回，讓他感覺複雜又無奈，只

能勸導「希望所有同學出門在外唸書，騎車還是要注意安全，別為了逞一時之

快，賭上了自己的生命，真的不值得」。 

 

當時為死者急救，同時為龍「龍泉救護義消」的屏科大學長在 Dcard 留言，描述

了急救過程。他述說，17 日下午 1 點左右，看見學弟騎車經過體育館前時，因

不明原因撞上電線桿，他馬上停下車，幫忙傷口包紮和簡單固定。 

義消說，由於傷勢相當嚴重，包括左膝蓋開放性骨折、臉部及四肢多處擦傷，以

及可能的內出血，他一直告訴學弟務必保持清醒、不能入睡。 

他說，當時傷者意識很清楚，一直說對不起，並說：「不熟路況的我，不應該騎

那麼快，造成這樣的結果。也謝謝你們救護人員，給你們添麻煩了，對你們幫助

我的每一個人我感到很抱歉。真的非常謝謝你們，也跟你們說聲對不起。」 

義消回想，當時傷者一直緊抓著他的手，問了他一句「我會不會就這樣死掉

了」。他回說「你會沒事的，你要堅持下去」，但如今看到學弟過世的消息後感到

難以置信。他呼籲「所有同學出門在外念書，騎車還是要注意安全，別為了逞一

時之快，賭上了自己的生命，真的不值得」。 

 
趁家人未注意騎車到太平 136 市道 16 歲少年自撞電桿頭破血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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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個案例為疑似機車速度太快，只要疏忽分心，就會撞上路旁電線桿或路

中央電線桿，速度太快 都是致命原因，只遵守交通規則，才是平安回家的重

點，騎車切勿無照駕駛，行經道路應遵守速限、交通規則，過彎時應減速慢行，

以維護自身及用路人安全。】 

 

科技執法上路，「未停車再開」平均每天高達 871 件！違規被抓到要罰多少錢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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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嘉義市科技執法上路！「未停車再開」平均每天高達 871 件。 

圖片來源：交通安全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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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有 97%以上駕駛遇到閃光紅燈不會停車再開，導致每年造成 200 多人死亡。

有鑑於此，交通部去年第四季，開始強化「非號誌化路口停車再開」觀念宣導。 

圖片來源：交通安全入口網 

什麼是「停車再開」？ 

「停車再開」顧名思義，就是當駕駛人在路口看到停標誌 (線) 或閃光紅燈時，

就表示汽機車正行駛在支道上，因此必須於路口處停車，確認橫向主要幹道無來

車或行人後，才能再起步通過該路口。警政署也已加強對於設有停標誌 (線) 或

閃光紅燈之高事故的路口，對未依規定停車再開之車輛進行執法，希望藉此提升

路口的行車安全。 

嘉義市高肇事路口一天抓到 871 件，等於每 2 分鐘一起「未停車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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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停車再開」違規要罰多少錢？ 

雖然目前還在宣導期間，但如果未來「未停車再開」違規，被抓到要罰多少錢

呢？交通部特別提醒，違反規定之駕駛人，將處新臺幣 600 元以上、1800 元以

下的罰鍰。雖然金額不算大，但坦白講一不小心就忘記暫停，特別是台北市熱鬧

地區的巷弄路口，幾乎每天都在上演汽機車不讓的戲碼啊… 

圖／當騎車或開車行近無號誌路口時，務必注意「停」、「讓」標誌，車輛應減速

接近，一定要先停止於交岔路口前，僅僅一個簡單停讓動作，就能大幅減少車禍

發生機率。 

圖片來源：交通安全入口網 

 

參 .【反毒宣導】 

教育部反毒問券調查，需要我們本校學生做 2000 份，要請大家幫忙，線上填

寫，填答日期自 112 年 12 月 1 日起至 112 年 12 月 30 日止感謝。 

登入網址: 

https://dq.cityinfo.com.tw/login 

登入帳號: 

u0024 

填答之資料僅作本部擬訂防制學生藥物濫用政策之參考，匿名且內容保密，請學

生安心據實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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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一氧化碳宣導】 

露營燒炭取暖一氧化碳中毒喪命！ 注意使用熱水器 5 原則 

 

【健康醫療網／記者鄭宜芬報導】入夜氣溫溜滑梯，新竹縣尖石鄉一處露營

地，近期發生民眾在帳篷內燒炭取暖，導致一氧化碳中毒意外，造成 1 死 2 送

醫！據台北市歷年統計資料顯示，一氧化碳中毒案例大部分因燃氣熱水器安裝

不當，加上氣溫降低緊閉門窗，環境通風不良造成。台北市政府提醒使用燃氣

爐具（如熱水器、瓦斯爐）時，務必保持居家環境通風，避免發生一氧化碳中

毒，徒生憾事。 

消防局指出，40 多歲的桃園市羅姓婦人，25 日帶著一對年約 12 歲的雙胞胎女

兒，前往尖石鄉秀巒部落露營。由於入夜後山區氣溫陡降，不到 10 度，一家 3

口將炭盆拿到帳篷內取暖。其中 1 名女兒一度起床，感到頭昏，見家人還在

睡，又繼續躺回床上。 

不料 26 日下午露營區負責人和其它露友，發現羅姓婦人帳篷內沒動靜，才發

現一家 3 口一氧化碳中毒，羅姓婦人不幸喪命，雙胞胎女兒送醫救治後已恢復

意識，目前仍住院觀察。詳細意外發生原因由檢警介入調查釐清。 

無色無臭難察覺 即使救活恐留後遺症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表示，由於一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味、無臭、無刺激

性的氣體，如果密閉環境中室內空氣不流通，加上使用瓦斯時，瓦斯燃燒不完

全，容易產生大量一氧化碳，人體在沒感覺下大量吸入，經常導致昏迷，若未

能及時救治，往往會造成死亡，即使救活者，也有一成中毒者會留下後遺症。

如發生中毒時則應立即將病人移至空氣新鮮處，並迅速送醫急救。 

防範低溫！ 使用熱水器 5 原則 

台北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因應冬季來臨，各地氣溫明顯下降，提醒各級機關學

校教職員工生除了加強保暖，使用瓦斯熱水器及電暖器具也應注意室內通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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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安全。家中使用燃氣爐具（如熱水器、瓦斯爐）時，務必打開窗戶，保持

居家環境通風，避免通風不良，燃燒不完全，發生一氧化碳中毒，徒生憾事。 

※要保持環境的「通風」： 

避免陽臺違規使用、加裝窗戶、紗窗不潔及晾曬大量衣物等情形。 

※要注意定期的「檢修」： 

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發現有水溫不穩定現象、改變熱水器設置位置或

更換組件時，均應洽請領有合格燃氣熱水器承裝業證書及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

承裝業技術士證之業者為之。 

※要使用安全的「品牌」： 

熱水器應貼有 CNS（國家標準）及 TGA（台灣瓦斯器具安全標誌）檢驗合格

標示。 

※要選擇正確的「型式」： 

室內通風不良場所應安裝半密閉或密閉強制排氣型燃氣熱水器；通風良好或屋

外可安裝屋外或開放型燃氣熱水器。 

※要注意安全的「安裝」： 

雇用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進行正確的安裝，安裝後於熱水器機身張

貼施工標籤及填寫施工登錄卡。 

伍 .【反詐騙宣導】 

「溫先生集團」全台詐 400 萬 收簿手狡轉寄設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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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鎖定一個以「溫先生」為名義的詐騙集團，他們在臉書 PO 借貸廣告，誆

稱只要寄存簿給密碼，30 分鐘就能借 10 萬，但其實是詐騙集團的話術，當你

寄出就成了被利用收贓款的人頭戶，根本不會拿到錢，全台不法金流 400 多

萬。 

黑衣男子來到超商取包裹，邊低頭看著手機內收到的指示，原來他是白牌車司

機，這天接到的 case 是幫忙收包裹，但事後被警方認定是在全台詐了 400 多萬

的「溫先生詐騙集團」其中一名車手，再看看其他車手到超商取貨，取的都是

詐騙來的「人頭戶存簿」。 

被移送時走在最前面的是年僅 21 歲的車手，後頭則是白牌車司機，他喊冤，

強調始終沒有參與詐騙。 

警方掌握這臉書廣告，主打「30 分鐘小額借貸 10 萬元」，而且留下的聯絡方式

都是溫先生。事實上，就是騙缺錢的民眾寄出存簿，成為詐騙集團贓款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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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誆稱給了密碼就馬上給錢，但從頭到尾都是騙局。 

警方破解詐騙集團為了躲查緝還有新花招，首先被害人誤信借貸騙局，寄出存

簿到超商，車手到超商不是像以往直接取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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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女神詐騙 1／「曾莞婷」主動搭訕加好友 粉絲上當慘被詐騙 

擁有高人氣的曾莞婷，被詐騙集團盯上假扮她騙粉絲。（圖／翻攝自曾莞婷臉

書） 

 
「假曾莞婷」會在第一時間轉貼本尊上傳的文章，以假亂真，但假粉專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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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勾勾。 

曾莞婷遭到不只一位不肖業者冒用照片及身分騙粉絲，每當曾莞婷本人更新社

群網站，「假曾莞婷」也會即時更新，甚至會主動私訊搭訕粉絲，除了感謝對

方的支持，還會詢問對方是否單身、想進一步了解對方為由，引誘粉絲加入她

私人通訊軟體好友，並說：「我等你的聊天…親吻和擁抱你。」 

 
與粉絲搏感情後，「假曾莞婷」會開始以手機出問題要求對方花錢幫買卡。（圖

／曾莞婷經紀人提供） 

雖然「假曾莞婷」時常錯字連篇、語意不通，但她回覆訊息速度很即時，還會

親暱稱呼粉絲「寶貝」，不時會搭配一些日常生活照，與對方閒話家常、詢問

對方的生活及職業；而當曾莞婷本人發文時，也會第一時間把貼文轉貼到通訊

軟體，更會主動想打視訊電話給粉絲，表示未來想和對方見面，讓受騙者深信

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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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博取粉絲信任，「假曾莞婷」還會故意打視訊電話給對方。 

待粉絲卸下心防時，這個冒牌貨會以 iTunes 商店遇到問題，導致手機操作緩

慢，需要購買「Apple 卡」才得以解決問題，藉由粉絲想進一步接觸偶像的心

理，要求對方花錢買卡給她。由於假冒事件層出不窮，對此，曾莞婷經紀人，

確實收到有許多粉絲告知並提醒此事，想請「正牌本尊」呼籲大家不要受騙上

當。 

 
曾莞婷得知後，很心疼粉絲受騙，也透露曾爸爸過去曾遭到親戚詐騙「一屋二

賣」，頓時家道中落，曾爸爸只能辛苦地重新開始，再度遇到詐騙說他中獎，

「人去銀行都要匯款了，還好被媽媽阻止，他還不信，我媽大吵大鬧引發警察

關注才阻止這場騙局！」 

 
「假曾莞婷」還會示弱讓粉絲卸下心防掉入詐騙陷阱。（圖／曾莞婷經紀人提

供） 

「所以從小我就很小心這種事情，沒想到現在竟然有人利用我去騙人，我真的

很痛心，也希望大家不要受騙，或因為我而受到傷害！」曾莞婷也鄭重呼籲，

「我只有一個有藍勾勾的帳號，也不會透過私訊跟粉絲聯繫，絕對不要相信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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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不明的訊息。」 

 

陸 .【宿舍退宿及寒假住宿】 

寒假住宿公告： 

一、寒假住宿床位統一由生活輔導組排定，住宿期間應遵守宿舍公約及校規之

相關規定。 

二、申請日期： 

2023 年 12 月 13 日至 2024 年 1 月 3 日下午四時止。 

未於規定間內提出申請者將不予受理。 

12 月 20、27 日承辦人出差不在，不開放寒假住宿申請。 

三、申請方式： 

請至本校首頁校園搶先報下載 112 學年度寒假住宿申請表，填寫完畢後，連同

工讀或實習證明繳至生活輔導組(請於開放申請期間內繳交)。 

四、繳費： 

帶現金及申請單到生活輔導組繳費(辦理入住時須另繳財產保證金 500 元整)。 

五、寒假住宿期間： 

2024 年 1 月 14 日(15:00-18:00 辦理入住)起至 2024 年 2 月 18 日(08:00-12:00 辦

理退宿)止。 

112 學年度第 2 學期為本校學生宿舍住宿之學生，請於 2024 年 2 月 18 日搬回

112 學年度第 2 學期住宿的齋別與床位。 

 

開放齋別： 

男生為仁齋，女生為勇齋 

應繳費用: 

寒假住宿費用為 2,100 元(5 週) 

 

上學期退宿日期暫訂退宿日 1 月 12 日星期五～1 月 14 日星期一，如有異動以

搶先報公告為主。 

 

 
柒 .【環保腳踏車】 

112 年 11 月 22 日起至 113 年 1 月 10 日止環保腳踏車借用、歸還作業時時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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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一、每週三(11 月 22、28，12 月 6、13、20、27，113 年 1 月 3、10 日)：上午

1100 時至下午 1700 時止。 

二、上列時間外，環保腳踏車借用、歸還需求時，請先與承辦人生活輔導組莊

富貴校安(分機 6477)確認。 

三、借用腳踏車時請攜帶學生證及押金新台幣 300 元(請自備零錢)洽生活輔導

組辦理。 

 

捌.交通部【113 年元旦連續假期公共運輸優惠措施】 

一、為鼓勵民眾(學生族群)於連假期間搭乘公共運具，交通部公路局將實施元

旦連續假期公共運輸票價優惠措施如下： 

(一)88 條國道客運路線票價平日優惠或原票價 85 折優惠。 

(二)搭乘國道客運、台鐵、高鐵，10 小時內轉乘在地客運享一段票或基本里程

免費。 

(三)112 年 12 月 30 日至 113 年 1 月 1 日東部優惠（擇一使用）： 

１、持臺北－宜蘭、臺北－花蓮國道客運路線票根向指定租車業者租車享優

惠；再憑租車證明及上述客運來回票根，回程再享優惠。 

２、購買東部「台灣好行」套票或當地住宿證明，享臺北－宜蘭、臺北－花蓮

國道客運路線來回票 4 人同行 1 人免費優惠，回程總票價再抵退 200 元。 

柒 .【交通安全】 

【速度決定安全】校內速限 40 公里，請勿超速並遵守 

1.校內速限 40 公里，請勿超速，才能及時處置突發狀況。 

2.校園及周邊道路叉路多，行經路口落實 停 看 聽，避免危險及遭到警察稽

罰。 

3.精神或身體狀況不佳時，切勿駕駛騎乘交通工具，以防憾事、危害自己與他

人！ 

4.晨昏晚上運動應著鮮艷亮色或反光衣著，甚至戴上具有發光功能的設備，讓

自己更明顯些，提醒駕駛人注意。避免在沒有人行道的地方跑步，且面對汽車

駛來的方向跑，這樣比較容易看見來車也能及時閃避。 

5.兩側無人行步道路段，因為路燈間距及樹木遮蔭，造成燈光照明範圍不大，

加上路跑者著暗色運動服裝不易察覺，以及駕駛者車速過快，以上因素均會造

生危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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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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